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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已实施近30多年，已形成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同时随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

化建设要求，固定源排污许可已成为固定源核心管理制度，已成为与环评、监测、总量等制度有机衔接

的载体。在完成全覆盖基础上，仍需做好其顶层设计的制定和证后规范化管理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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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xed sourc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nearly 3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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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ich management experience has been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the fixed source pollutant dis-
charge permit has become the core management system of fixed sources, and has become a Carri-
ers for organic linkage of systems such as, total volume, etc. On the basis of completing full cover-
ag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formulate its top-level design and supervise the standardized manage-
ment after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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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贯穿于项目前期、运营期甚至关闭后一定时间内，体现的是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环境管理。就各管理阶级而言，自 1998 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以来，项目准入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从顶层设计得以确定和实施，但固

定源运营阶段的原排污许可制度却未能配套建设支撑其实施的“四梁八柱”，原排污许可制度的作用未

能完全得以发挥。因此，2013 年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明确了“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自此，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围绕“核心制度”

建设目标从顶层设计、标准体系等一系列工作全面展开。 

2. 排污许可制度由来 

固定源排污许可制度探索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1]。1984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和 1987
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均明确提出了排放水污染物和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需申报登记涵盖排污

设施、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等信息。1988 年《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和 1989 年的《排

放大气污染物许可证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细化了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限、监督管理等要求，并分两批组织

2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及部分省辖市环保局开展试点工作。就这一时期的排污许可申报登记而言，其要

求主要集中在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总量方面，同时对重点监管企业需开展的监测人员设备配置、排污口规

范化编号等规范化整治提出了原则性要求(罚则里面并未设置相应的法条)。 
在排污许可的发展阶段，1996 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次把排污申报登记制写入了法律。2003

年出台的《行政许可法》将排污许可制纳为一项行政许可，其需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2]。2008 年

再次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家试行排污许可制度”，由此，排污申报和排放许可证制度改为

排污许可制度。这一阶段排污许可制度在法律中得以确认，排污许可制度的试行，指导了重点企业的双

达标，但整体看，这一时期排污许可制定位不明确，企事业单位治污责任不落实，环境保护部门依证监

管不到位，使得管理制度效能难以充分发挥[1]。 
鉴于此，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改革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中提出了“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

度”，排污许可制度的改革正式拉开帷幕。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实施方案》，其中就环境管理制度衔接、排污许可证发放、企事业单位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等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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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部署，并明确“到 2020 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的总体目标。为支撑

排污许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国家建立了排污许可填报系统、《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为排污许可的“清单式”管理和“全覆盖”奠定了基础[3]，同时先后出台的《排污许可申请与

核发技术规范总则》等一系列技术规范，也为排污许可证的规范化提供了技术支撑，排污许可制度“四

梁八柱”基本形成[4]，而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排污许可制度寄予了更高的期

望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通过排污许可实

现“一证式”管理和以环评、环境执法、环境监测、总量、统计的有机衔接[5]。 

3. 排污许可制度现状 

3.1. 排污许可在固定源污染源企业中的现状 

固定污染源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全面掌握固定源产排污信息是实现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前

提和基础性工作，完善后的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度已实现了从仅关注排放达标的单一管理方式向全过

程管理的综合许可类转变，就固定污染源本身而言，其实现了“污染物哪里来、如何处置、何种方式排

放”的全流程跟踪，且为实现溯源而建立了台账制度，为自证达标而建立了自行监测制度，实现了固定

源运营过程的“过程记录、末端监控”[6]。排污许可制度的完善也实现了“厂区有什么、排什么、需要

做什么”事项的全部登记载明，为固定源企业日常规范化管理指明了方向。 
固定源排污许可制度管理流程示意如下图 1 所示：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fixed source pollution permit system 
图 1. 固定源排污许可制度管理流程示意图 

3.2. 排污许可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联动现状 

排污许可核心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是有效指导企事业单位日常生态环境工作，实现固定源企业生态

环境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另一方面也将成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监管手段和媒介，就目前来说，

排污许可基本建立了与建设项目环评、环境执法、环境监测的衔接。 
排污许可与建设项目环评的衔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

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 号)要求，2017 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

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7]84 号)，明确了从名录、污染防治措施的衔接要求，并

在后续发布的如《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中提出了源强核算、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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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依据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中的相关内容，而在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过程中，需对

环评确定的主要生产线、生产装置、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登记，且在总量核算过程中考虑

环评阶段计算结果。总体而言，建设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已基本实现了衔接，环评中确定的主要生产装

置、污染物情况在排污许可中均得到了体现。 
排污许可与环境执法的衔接。2020 年固定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发证登记工作已于 9 月底完成，清

理整顿和发证登记过程中发证和执法部门实现了工作联动，如对于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无证排污等违法行

为，执法部门及时移交了清单，发证登记中企业事业单位不主动申领、知法犯法等行为，发证部门也及

时将清单移交执法部门。此外，就执法检查本身而言，排污许可中的登记事项、许可事项、环境管理要

求等内容，也为执法检查提供了目录清单，实现了环境执法的“照单请客”。 
排污许可与环境监测的衔接。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将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确定为重点排污单位”。根据《关于加强重点

排污单位自动监控建设工作的通知》(环办环监[2018]25 号)要求，重点排污单位需完成自动监控设施的安

装和联网。因此，在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联网方面实现了排污许可与监测的衔接，此外，随

着《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及行业自行监测指南的颁布实施，企业自行监测有了技

术规范支撑，排污许可管理要求事项的明确，也打通了排污许可与环境监测的衔接。 

4.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工作建议 

4.1. 存在的主要问题 

固定源排污许可已基本实现全覆盖，通过配套的管理办法、技术规范等，基本建立了排污许可申领

核发及管理的技术体系，随着《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排污许可中的许可事项、环境管理要

求得以有法可依[7]。但就目前排污许可制度而言，仍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排污许可顶层技术体系与较为成熟的环评技术体系存在冲突。两个名录未能实现完全衔接，重点

管理、简化管理类与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类型未能实现对应；技术规范污染物核算、排污口类型与环评技

术导则要求存在冲突，为环评和排污许可排放量的衔接增加了困难。 
2) 排污许可核发质量参差不齐，给核心制度建设增设了障碍。排污许可填报主体为企业，且排污许

可技术规范内容较为庞杂，导致填报质量良莠不齐，进而给后续排污许可本身监管，开发利用及监管体

系建设带来了困难。 
3) 固定源执行报告执行率、质量有待提高，导致排污许可与总量、环境统计工作衔接缺乏基础数据

支撑。 

4.2. 工作建议 

为发挥排污许可核心制度优势，实现固定源的“一证式”管理和打通与环评、环境执法、监测、总

量、统计等工作的衔接，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1) 加强排污许可法制地位建设和宣传。通过立法强化排污许可的法制地位[8]，确定其核心制度与其

他管理部门的联动、衔接，做到排污许可的“多部门参与、多部门联动”，避免排污许可生态环境部门

一家“独唱”。创新宣传方式，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提升服务意识，主动宣传、主动服务，防止“以罚代

管”，实现企业事业单位“要我办证”到“我要办证”的思想转变。 
2) 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回归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多少及对环境影响大小，分行业分类做好《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衔接，调整编制报告书

的行业其排污许可管理类别判定依据，做到报告书与重点管理的衔接。从环评、排污许可、总量核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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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统一污染物排放量核算方法、口径，做到“一个行业、一套核算方法、一套核算结果”。建立建设

项目环评、排污许可变更方面的衔接，明确非重大变更情形在排污许可中具体落实办法。 
3) 培育排污许可技术力量。排污许可已转变为综合许可制度，其涵盖污染源、污染防治、监测、台

账等要素，内容丰富、体系复杂，大部分固定源企业难以驾驭，因此，一方面国家、省级及地方应加大

对固定源企业的技术培训力度，另一方面也应鼓励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单位开展排污许可全流程管理的

技术咨询工作，培育技术力量，推动排污许可的规范化发展，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提供基

础支撑。 

5. 小结 

固定源排污许可核心制度建设已从顶层设计得到了确定和重视，并在后续的制度设计中做好了与总

量、环统、执法等制度的衔接工作，做好了核心制度与其他制度衔接的技术保障，但衔接过程中仍存在

口径不一、技术方法不同、行业管理类别不能全覆盖等问题，在后续工作中仍需完善其自身技术体系、

做好固定源排污许可质量控制和多方宣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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